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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「基源問題研究法」 
 

• 勞思光．《新編中國哲學史 (卷一)》：「一切個人或學派的思想理論，

根本上必是對某一問題的答覆或解答。我們如果找到了這個問題，我

們即可以掌握這一部分理論的總脈絡。反過來說，這個理論的一切內

容實際上皆是以這個問題為根源。理論上一步步的工作，不過是對那

個問題提供解答的過程。這樣，我們就稱這個問題為基源問題。每一

家理論學說，皆有其基源問題。就全部哲學史說，則基源問題有其演

變歷程，這種演變的歷程，即決定哲學問題在哲學史中的發展階段。

基源問題雖是每一學說的根源，但有很多學人每每並不明顯地說出來。

因此，我們自己常需要做一翻工作，以發現此一學說的基源問題是什

麼。這裡就需要邏輯意義的理論還原工作了。所謂理論還原的工作，

就是從許多論證中逐步反溯其根本意向所在。根本意向發現了，配合

一 定 材 料 ， 我 們 即 可 以 明 白 基 源 問 題 應 如 何 表 述 。 」 

 

 

 



二、何謂佛教? 
 
• 《雜阿含經．卷十》：「一切行無常，一切法無我，涅槃寂滅。」 
 

• 《增一阿含經．卷十八》：「今有四法本末，如來之所說。云何為四？

一切諸行無常，是謂初法本末，如來之所說。一切諸行苦，是謂第二

法本末，如來之所說。一切諸行無我，是謂第三法本末，如來之所說。

涅槃為永寂，是謂第四法本末，如來之所說。是謂，諸賢！四法本末，

如來之所說。」  

 

•  《雜阿含經．卷十二》：「所謂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，謂緣無   

    明行，乃至純大苦聚集，無明滅故行滅，乃至純大苦聚滅。」 

 

 



 

 

• 《雜阿含經．卷十》：「世人顛倒，依於二邊，若有若無。世人取諸境

界，心便計著。迦旃延！若不受、不取，不住、不計於我，此苦生時生，

滅時滅。迦旃延！於此不疑不惑，不由於他而能自知，是名正見，如來

所說。所以者何? 迦旃延！如實正觀世間集者，則不生世間無見；如實

正觀世間滅，則不生世間有見。迦旃延！如來離於二邊，說於中道。所

謂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謂緣無明有行，乃至生老病死憂悲惱苦集。

所謂此無故彼無， 

   此滅故彼滅，謂 

   無明滅則行滅， 

   乃至生老病死憂 

   悲惱苦滅。」 

資料來源：網上圖片 



三、部派佛教衍生的問題 
 

1.  「補特伽羅」(pudgala) 
 

• 《異部宗輪論．卷一》：「有犢子部本宗同義，謂補特伽羅非即蘊離蘊，

依蘊處界假施設名。諸行有暫住，亦有剎那滅。諸法若離補特伽羅，無

從前世轉至後世，依補特伽羅可說有移轉。」 

 

• 《異部宗輪論．卷一》：「有情但依現有執受相續假立。說一切行皆剎

那滅，定無少法能從前世轉至後世，但有世俗補特伽羅，說有移轉。」 

 

• 《異部宗輪論．卷一》：「其經量部本宗同義，謂說諸薀有從前世轉至

後世，立說​轉名。非離聖道有薀永滅。有根邊薀，有一味薀。異生位中

亦有聖法。執有勝義補特伽羅。餘所執多同說一切有部。」 

 

 

 



2. 「極微」 
 

• 《大毘婆沙論．卷三十六》：「極微是最細色，不可斷截破壞貫穿，不

可取捨乘履搏掣；非長非短，非方非圓，非正不正，非高非下；無有細

分，不可分析；不可睹見，不可聽聞，不可嗅嘗，不可摩觸：故說極微

是最細色。」 

 

• 《大毘婆沙論．卷七十七》：「轉變有二種：一者、自體轉變；二者，

作用轉變。若依自體轉變者，應言諸行無有轉變，以彼自體無改易故。

若依作用轉變者，應言諸行亦有轉變。謂法未來，未有作用；若至現在，

便有作用；若入過去，作用已息，故有轉變。」 

 

• 《大毘婆沙論．卷七十六》：「三世諸法，因性果性，隨其所應，次第

安立。體實恆有，無增無減，但依作用說有說無。諸積聚事，依實有物，

假施設有，時有時無。」 

 

 

 

 

 

 



3. 「大天五事」 

 
• 《大毘婆沙論．卷九十九》：「大天於後

集先​所說五惡事，而作頌言：餘所誘無知，

猶豫他令入，道因聲故起，是名真佛教。

於後漸次雞園寺中上座苾芻多皆滅歿，十

五日夜布灑他時，次當大天昇座說戒，彼

便自誦所造伽他。爾時眾中有學、無學，

多聞持戒、修靜慮者，聞彼所說，無不驚

訶：咄哉愚人，寧作是說。此於三藏曾所

未聞! 咸即對之翻彼頌曰：餘所誘無知，

猶豫他令入，道因聲故起，汝言非佛教。

於是竟夜鬥諍紛然，乃至終朝朋黨轉益。」 ( 資料來源，網上圖片) 



 
 
4. 「十事非法諍」 

 
• 《五分律．卷三十》：「佛泥洹後百歲，毘舍離諸跋耆比丘始起十非

法：一、鹽薑合共宿淨；二、兩指抄食食淨；三、復坐食淨；四、越

聚落食淨；五、酥油蜜石蜜和酪淨；六、飲閣樓伽酒淨；七、作坐具

隨意大小淨；八、習先所習淨；九、求聽淨；十、受畜金銀錢淨。彼

諸比丘常以月八日、十四日、十五日盛滿鉢水，集坐多人眾處，持鉢

著前，以為吉祥，要人求施。時諸白衣男女大小經過前者，便指鉢水

言：此中吉祥！可與衣、鉢、革屣、藥直。有欲與者，與之；不欲與

者，便譏呵言：沙門釋子不應受畜金銀及錢！設人自與，不應眼視，

而今云何作此求施？時長老耶舍迦蘭陀子，在彼獼猴水邊重閣講堂，

語諸比丘言：汝莫作此求施！我親從佛聞，若有非法求施、施非法求，

二俱得罪！」 

 
 

 



5.   惡趣空 
 

• 龍樹．《大智度論．卷一》 ：「更有佛法中方廣道人言一切法不生不

滅，空無所有。譬如兔角龜毛常無。」 

 

• [隋] 吉藏．《三論玄義．卷一》：「學大乘者，名方廣道人，執於邪

空，不知假有故，失世諦，既執邪空，迷於正空，亦喪真矣。[……] 

方廣道人，謂：一切諸法，如龜毛兔角，無罪福報應。此人失於世諦。」 

 

• [唐] 澄觀．《大方廣佛華嚴經疏．卷二十八》：「方廣道人自以聰明，

讀佛十喻，自作義云：不生不滅，如幻如化，空幻為宗。」 

 

• 《瑜伽師地論．卷七十五》：「於大乘中，或有一類惡取空故，作如是

言：由世俗故，一切皆有，由勝義故，一切皆無。」 

 



小結 
 

• 龍樹．《大智度論．卷十八》：「觀真空人，先有無量布施、持戒、禪

定，其心柔軟，諸結使薄，然後得真空。邪見中無此事，但欲以憶想分

別，邪心取空。譬如田舍人初不識鹽，見貴人以鹽著種種肉菜中而食，

問言：何以故爾？語言：此鹽能令諸物味美故。此人便念：此鹽能令諸

物美，自味必多。便空抄鹽，滿口食之。鹹苦傷口，而問言：汝何以言

鹽能作美？貴人言：癡人！此當籌量多少，和之令美，云何純食鹽？無

智人聞空解脫門，不行諸功德，但欲得空，是為邪見，斷諸善根。」 

 

• 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．卷五》：「汝問何等是菩薩摩訶薩摩訶衍，須菩

提！六波羅蜜是菩薩摩訶薩摩訶衍。何等六？檀那 [布施] 波羅蜜、尸

羅 [持戒] 波羅蜜、羼提 [忍辱] 波羅蜜、毘梨耶 [精進] 波羅蜜、禪

那 [禪定] 波羅蜜、般若波羅蜜。」 

 

 

 



四、般若 (Prajñā) 的體與用 
 

• 《增一阿含經．序品》：「菩薩發意趣大乘，如來說此種種別，人尊

說六度無極，布施持戒忍精進，禪智慧力如月初，逮度無極觀諸法。」 

 

1.)   六度 
 

i.)   布施 

 

• 龍樹．《大智度論．卷十四》：「財施、法施、無畏施，以三施對治

慳貪，除卻貧窮。」 

 

• 龍樹．《大智度論．卷三十三》：「淨施，不為世間名利福報，但為

出世善根及涅槃之因。不淨施，以妄心求福報、行布施。」 



ii.)  持戒 

 

• 龍樹．《大智度論．卷十三》：「譬如無足欲行，無翅欲飛，無船欲度，

是不可得；若無戒欲求好果亦復如是。[……] 大惡病中，戒為良藥；

大恐怖中，戒為守護；死暗冥中，戒為明燈；於惡道中，戒為橋樑；死

海水中，戒為大船。」 

 

• 龍樹．《大智度論．卷十三》：「好行善道，不自放逸，是名尸羅。或

受戒行善，或不受戒行善，皆名尸羅。尸羅者，略說身口律儀有八種：

不惱害、不劫盜、不邪婬、不妄語、不兩舌、不惡口、不綺語、不飲酒，

及淨命。是名戒相。」 

 

 



iii.)    忍辱 

 

• 龍樹．《大智度論．卷十四》：「問曰：人未得道，衣食為急，云何方

便能得忍，心不著、不愛給施之人？ 答曰：以智慧力，觀無常相、苦

相、無我相，心常厭患。譬如罪人臨當受戮，雖復美味在前，家室勸喻，

以憂死故，雖飲食餚膳，不覺滋味；行者亦爾，常觀無常相、苦相，雖

得供養，心亦不著。[……] 是故行者於供養人中，心得自忍。」 

 

• 龍樹．《大智度論．卷十四》：「云何瞋惱人中而得忍辱？ 念昔因緣，

作償債觀，當自思惟：一切眾生有罪因緣，更相侵害。我今受惱，亦本

行因緣，雖非今世所作，是我先世惡報，我今償之，應當甘受，何可逆

也！譬如負債，債主索之，應當歡喜償債，不可瞋也。復次，行者常行

慈心，雖有惱亂逼身，必能忍受。」 

 

 

 

 

 



iv.)    精進 

 

• 龍樹．《大智度論．卷十八》：「精進者，謂心練於法而不懈怠。如

法致財而用於布施等，為身精進；斷慳貪等惡心，使不得入者，為心

精進。」 

 

• 龍樹．《大智度論．卷十五》： 

   「精進法，是一切諸善之根本， 

    能生出一切諸道法，乃至阿耨 

    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資料來源：網上圖片)  



v.)    禪定 

 

• 龍樹．《大智度論．卷十七》：「此常樂涅槃從實智慧生，實智慧從一

心禪定生。譬如然燈，燈雖能照，在大風中不能為用；若置之密宇，其

用乃全。散心中智慧亦如是，若無禪定靜室，雖有智慧，其用不全；得

禪定則實智慧生。以是故，菩薩雖離眾生，遠在靜處，求得禪定。以禪

定清淨故，智慧亦淨；譬如油炷淨故，其明亦淨。以是故，欲得淨智慧

者，行此禪定。」 

 

• 龍樹．《大智度論．卷十七》：「自得禪，憐愍眾生，令離不淨樂而得

禪定樂 ，令離不淨樂而得禪定樂，次令得佛道樂。[……] 復次，於此

禪中不受味，不求報，不隨報生，為調心故入禪，為調心故入禪；以智

慧方便，還生欲界，度脫一切眾生，是時禪名為波羅蜜。」 

 



vi.)    般若 

 

• 龍樹．《大智度論．卷十八》：「諸菩薩從初發心，求一切種智於其中

間，知諸法實相慧，是般若波羅蜜。」 

 

• 龍樹．《大智度論．卷七十九》：「諸法實相有種種名字：或說空，或

說畢竟空，或說般若波羅蜜，或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 

 

• 龍樹．《大智度論．卷五十二》：「一切所有善法、助道法、若聲聞法、

若辟支佛法、若菩薩法、若佛法，是一切法皆攝入般若波羅蜜中。」 

 

• 龍樹．《大智度論．卷十八》：「般若是一法，佛說種種名， 

隨諸眾生力，為之立異字。」 

 

 

 

 



2.)   六度的關係 
 

•  龍樹．《大智度論．卷六十二》：「譬如生盲人，若百、若千、若百千

而無前導，不能趣道、入城。憍屍迦！五波羅蜜亦如是，離般若波羅蜜，

如盲無導，不能趣道、不能得一切種智。憍屍迦！若五波羅蜜得般若波 

  羅蜜將導，是時五波羅蜜名為有眼；般若波羅蜜將導，得波羅蜜名字。」 

 

• 《景德傳燈錄．卷三》 ：「[梁] 武帝問曰：朕即位已來，造寺寫經不可

勝記，有何功德？達摩回曰：並無功德。武帝：何以無功德？達摩：此但

人天小果，有漏之因，如影隨形，雖有非實。武帝問：如何是真功德？達

摩答：淨智妙圓，體自空寂，如是功德，不以世求。」 

 

• 《六祖大師法寶壇經．行由品》：「世人生死事大，汝等終日只求福田，

不求出離生死苦海，自性若迷福何可救?」 

 

 

 



• 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．卷五三一》：「布施等六波羅蜜多無差別相，若無

般若波羅蜜多，布施等五，不名為波羅蜜多。要因般若波羅蜜多，布施等

五，乃得名為波羅蜜多。由此前五波羅蜜多，攝在般若波羅蜜多。故但有

一般若波羅蜜多，所謂般若波羅蜜多。」 

 

• 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．卷九》：「行般若波羅蜜時，則具足諸波羅蜜。」 

 

• 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．卷三二七》：「善現！是菩薩摩訶薩從初發心已聞

此法，其心堅固不動不轉，依此堅固不動轉心，恒正修行布施、淨戒、安

忍、精進、靜慮、般若波羅蜜多。由此六種隨分成就，已入菩薩正性離生，

復正修行布施、淨戒、安忍、精進、靜慮、般若波羅蜜多，由此得入不退

轉位。是故惡魔雖設種種矯詐方便，而不能退菩薩所發大菩提心。」 



3.)  四攝 
 

• 龍樹．《大智度論．卷九十一》：「菩薩摩訶薩行檀波羅蜜時，成就眾

生。是菩薩自行布施，亦教他人行布施，讚歎布施法，歡喜讚歎行布施

者。是菩薩如是布施已，生剎利大姓、婆羅門大姓、居士大家，若作小

王、若轉輪聖王，是時，以四事攝取眾生。何等四？布施、愛語、利行、

同事。是四事攝眾生已，眾生漸漸住於戒、四禪、四無量心、四無色定，

四念處乃至八聖道分，空、無相、無作三昧，得入正位中，得須陀洹果

乃至得阿羅漢果，若得辟支佛道，若教令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作是

言：諸善男子！汝等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

提易得耳！何以故？無有定法眾生所著處，但顛倒故眾生著。是故汝當

自離生死，亦當教他離生死；汝等當發心，能自利益，亦當得利益他人。

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應如是行檀波羅蜜！」 



4.)  菩薩階位的雛形 
 

 

• 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．卷五百二十八》：「善現！是為初發心菩薩摩

訶薩，依學六種波羅蜜多，作漸次業、修漸次學、行漸次行，與諸有

情作利樂事。」 

 

 

 

• 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．卷三百二十七》：「復正修行布施、淨戒、安

忍、精進、靜慮、般若波羅蜜多，由此得入不退轉位。」 

 

• 《大智度論．卷二十七》：「方便者，具足般若波羅蜜故，知諸法空；

大悲心故，憐愍眾生；於是二法，以方便力不生染著。雖知諸法空；

方便力故，亦不捨眾生；雖不捨眾生，亦知諸法實空。若於是二事等，

即得入菩薩位。」 

 

 

 

 



五、小結 
 
• 初期大乘佛教的首要任務是要重新確定佛教的義理和精神 

 
• 證得般若需要次第、修行 

 
• 般若雖重「破」，但「破」建基於「立」 
 
• 般若雖重「破」，但「破」後更要「立」 

 
• 證得般若後要迴向社會 

 

• 般若經群出現以後乃有《涅槃經》、《解深密經》、《華嚴經》

和《法華經》等相繼出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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